作品知识产权承诺书
为参加“文化相承·情系两岸—茶主题文化创意作品推选活动”(以下简称“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本人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活动通知和推选规则的前提下，向主办方承诺如下：
第一条  承诺人保证，作为提交至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组委会的申报作品的原创著作权人，或者因组织进行作品创作并承担责任的原创单位著作权人，或者是以委托创作、转让等方式成为作品的受让著作权人，承诺人对申报作品提交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拥有充分权利。
第二条  承诺人保证按照要求填写作品的有关信息，并向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主办方出示自身对申报作品具有充分、合法的证明文件。
第三条  承诺人自将申报作品送交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之日起，即视为已同意主办方对其报送作品的任何形式(通过网络等任何媒体、载体进行使用，包括图片、视频等资料）拥有非商业性使用权，作者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
第四条  承诺人保证：
（1）承诺人为申请参加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所提交的所有信息均完整、真实、准确。
（2）申报作品及资料的任何部分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权、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权利，不含有任何诽谤、淫秽或非法材料，也未以其他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
（3）因承诺人原因造成申报作品存在著作权纠纷而影响茶主题文创作品推选活动，同意组委会采取撤換作品或节目等必要措施，并保证由本承诺人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第五条  本承诺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以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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